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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43 期 院會紀錄

黃志雄  蘇清泉  鄭汝芬  楊應雄  呂玉玲  

蔣乃辛  邱文彥  陳碧涵  林正二  盧秀燕  

羅明才  廖正井  王育敏  楊玉欣  翁重鈞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孔委員文吉說明提案旨趣。 

孔委員文吉：（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5 人，基於行政院已於民國 100

核定「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實施計畫」，教育部應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該如何將原住民學

生納入升學體系作一通盤檢討。諸如學前教育不僅應在原住民地區 352 國民小學全面增設原住民

幼兒園，更應該在都會區廣設都會區原住民幼兒園、弭平國、中小學教育原住民地區與都會區學

習差距與教學品質、持續原住民學生國中升高中參加特色招生與免試入學之升學優待方式等，諸

多會涉及到原住民學生受教權、升學優待的重大權益。行政院應責成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基本國

民教育原住民工作小組」，專門研擬「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會涉及到原住民學生受教權、升

學優待的權益，以保障原住民學生受教、升學之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孔文吉等 15 人，基於行政院已於民國 100 核定「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實施計畫」，教育

部應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該如何將原住民學生納入升學體系作一通盤檢討。諸如學前教育

不僅應在原住民地區 352 國民小學全面增設原住民幼兒園，更應該在都會區廣設都會區原住民幼

兒園、弭平國、中小學教育原住民地區與都會區學習差距與教學品質、持續原住民學生國中升高

中參加特色招生與免試入學之升學優待方式等，諸多會涉及到原住民學生受教權、升學優待的重

大權益。行政院應責成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原住民工作小組」，專門研擬「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中會涉及到原住民學生受教權、升學優待的權益，以保障原住民學生受教、升學

之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馬英九總統於 100 年元旦祝詞宣示：「今年開始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階段實施

，先從高職做起。預定民國 103 年高中職學生全面免學費、大部分免試入學」。而行政院並於民

國 100 核定「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實施計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分為兩階段，前段是九年國

民教育，之後銜接三年級高級中等教育，其理念在於提升中小學教學品質並提高國民素質，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全面推動。 

二、原住民族教育為國家教育的重要內涵，依據憲法第 10 條第 12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依原住民族意願，本多元、平等、尊重之精神，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

利……」。及參考 2007 年聯合國通過「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政府應特別重視與維護原住民族

教育權利的實踐。 

三、爰此，教育部應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該如何將原住民學生納入升學體系，並就諸

多會涉及到原住民學生受教權、升學優待的重大權益作一通盤檢討。行政院應責成教育部成立「


